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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

发票管理制度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协会的发票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

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，结合本会

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。 

 

第二章 发票管理 

第二条 协会经营所需的发票由协会财务人员按照规定向税务

机关领取。发票种类包括增值税普通发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第三条 协会财务人员负责发票的领取、保管、开具等各环节工

作。 

第四条 发票的领取 

1. 协会财务人员应在现有发票开具完毕后两个工作日内前去

税务机关领取新一批发票，以保证随协会业务正常开具使用；如遇增

值税申报未完成等情况导致暂无法领取新票，应在对应情况办结或消

灭后两个工作日内前去领取。 

2. 协会财务人员应设立《增值税普通发票领用单》、《增值税

专用发票领用单》共后续开具发票后登记使用。领用单应以一行一号

的方式载明当前领取发票的起止票号。领取发票前已登记完毕的领用

单应归档。 

第五条 发票的开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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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、顺序，逐栏、全部联次一

次性如实开具，并加盖协会发票专用章。 

2. 协会财务人员应在收到相应业务款项后再行开具对应金额

的发票；如需在收款前开具发票，需由协会相应业务部门及经办人提

交提前开具申请，经协会领导审批通过后方可开具。 

3. 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借、转让、代开、虚开、超过实际消

费金额开具发票，严禁倒买倒卖发票。 

4. 发票开具后，由协会财务人员在《增值税普通发票领用单》、

《增值税专用发票领用单》上登记发票相关信息，包括：开具日期、

票号、对方单位名称、开票金额。随后，由已开出发票的领用人签名

确认。 

第六条 发票的保管 

1. 已领取未使用的发票应由财务人员在财务室文件柜中按领

取时顺序码放，并加锁保管。 

2. 当前使用及已归档的《增值税普通发票领用单》、《增值税

专用发票领用单》应与未使用发票置于同一处存放保管。 

3. 协会财务人员应按照税务机关规定存放及保管发票，不得

擅自损毁。已归档的《增值税普通发票领用单》、《增值税专用发票领

用单》应至少保存五年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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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附则 

第七条  本制度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第四届第一次理事会

审议通过；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
